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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现代政治当以荀子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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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开出民主，是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近年来相关研究多有进展，但重孟子轻荀子的倾

向仍然比较明显。这种现象有待讨论。要开出民主，哪怕是在儒家传统基础上借鉴民主经验，都应该更加关注荀

子。荀子是儒学史上第一个能够正视恶的力量的思想家，性恶论最大的贡献是肯定了恶的历史作用。儒家现代政

治不应再围绕孟子而展开，而应改以荀子为基础。当然，性恶论也有不足: 虽然讲性恶，但没有建立法权意识; 虽然

讲性恶，但仍然保留圣人的理念。以性恶论为基础发展儒家现代政治，不能满足荀子既有的说法，必须对其加以重

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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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如何处理儒学传统政治与

西方民主政治的关系，是儒学研究始终不变

的话题。近三四十年来，人们又将政治儒学
赋予了相对独立的意义，不再将其束缚在心

性儒学的羽翼下，沦为心性儒学的附庸①。
近十多年来，更有人反省西方民主的弊端，努

力将儒家传统和西方民主融合起来，探寻新

的民主形式②。尽管有此进步，但重孟子轻
荀子的余势依旧强盛，以至于仍有不少人将

儒家现代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能否以

及如何施行仁政之上。我在之前的著述中对
此提出过质疑，但观点不够明朗，论述也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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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今天重拾旧题，再撰此文，将之前的表述
重加整理，正式亮明自己的观点: 儒家现代政

治不应再围绕孟子而展开，而应改以荀子为

基础。

一、从坎陷必须“下降凝聚”说起

坎陷论是牟宗三建立的第一个有自己特

色的理论系统，主要体现在“外王三书”( 《道
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
之中，旨在解决如何在儒家思想传统基础上

开出科学和民主的问题。坎陷概念提出之
后，学界普遍反映不好理解，质疑者很多。在
全面分析牟宗三相关论述后，我发现，坎陷概

念其实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让开一
步”，二是“下降凝聚”，三是“摄智归仁”。
“让开一步”意在强调暂时退让一下，不再发
展自身，而是发展自身之外的东西。“下降凝
聚”进一步指明发展的方向不是向上而是向
下，是将力量向下引，发展下面的内容。“摄
智归仁”则进一步强调坎陷不能离开道德的
指导。我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概括为坎陷三
要素①。“从自信的角度看，这种理解虽不中
亦不远，应该不会有大的方向上的失误。”②

坎陷三要素相互关联，融合为一个整体，

缺一不可，但在具体研究时不妨根据不同对

象而有所侧重。我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下
降凝聚”。这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
及结构划分的问题。下面这段话即与此
有关:

“知性”与“政道”这两面的曲折即
是向下方面的大开大合，我们须知: 知性

方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
的国家、政治、法律( 近代化的) 虽不是最
高境界中的事，它是中间架构性的东西，

然而在人间实践过程中实现价值上，实

现道德理性上，这中间架构性的东西却

是不可少的。而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
发展却正少了这中间一层。( 最高一层
为神智与神治，最低一层为感觉，为动物

的无治。) ③

在牟宗三看来，知性和科学相关，政道和民主

相关，都属于认知问题。从认知角度讲为知
性，从政治角度讲为政道。无论是知性还是
政道，都属于“中间架构性的东西”。之所以
称为“中间架构性的东西”，是因为除此之外，
还有道德理性层，还有感觉层。道德理性居
于最高层; 其下是知性和政道，也就是认知

层; 最下是感觉层。中国文化生命认知这一
中间层发展得不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
学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大力发展中间层。
而要达成这个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让道

德理性最高层让开身来，不再发展自己，而是

发展自己下面的知性和政道，即所谓认知层。
因为这种发展不是向上走，而是向下走，所以

叫作“下降凝聚”。
合理解释牟宗三这一思想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重大改进。自
我从事儒学研究以来，一直非常关注研究方

法问题。我注意到，与西方哲学常常将人分
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部分不同，从孔子创立儒

学开始，其思想内部实际上包含三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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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其一为欲性，它涉及人们对物欲的看
法。其二为仁性，它涉及孔子仁的思想。而
根据我的分析，仁其实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

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心理境况和境界，简称

为“伦理心境”。其三为智性，它涉及学习和
认知，是人通过学习和认知而成德成善的一

种性向。基于孔子思想的这一特点，我提出
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三分法”。简
言之，三分法即是打破西方感性和理性两分

法的束缚，将成德成善的要素划分为欲性、仁
性、智性三个部分的一种方法①。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三分法都局限在道

德领域，直到系统研究牟宗三儒学思想我才

将其扩大到其他方面。人除了道德之外，还
有认知，还有审美。道德、认知、审美有紧密
的内在关联，共同组成人的“生命层级构成”。
生命层级构成与道德结构不同。道德结构是
将成德成善的因素横向划分为欲性、仁性、智
性三个部分，生命层级构成则是将人的生命

从上往下纵向划分为道德、认知、体欲三个层
面。不仅如此，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扩大，生命
层级构成三个层面的情况也适用于社会。社
会总归是人的社会，同生命层级构成一样，任

何一个社会自上至下也都包含道德、认知、体
欲三个层面。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这
些不同的社会都有自身的特点，但都包含这

三个层面，无一例外，只是侧重点和具体表现

不同而已。与生命层级构成相适应，社会包
含体欲、认知、道德三个层面的情况可以叫作
“社会层级构成”。
特别奇妙的是，无论是生命层级构成，还

是社会层级构成，其内部结构都是一致的。
生命层级构成的三个层面从上往下是道德、

认知、体欲，社会层级构成的三个层面从上往
下同样是道德、认知、体欲。我把这种范围不
同、内在结构一致的情况称为“异层同构现
象”。生命层级构成和社会层级构成的这种
异层同构现象，说明一个重要道理: 人类社会

同自然界一样，也有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

同样有序可循。在自然界研究中，人们早就
发现了整体由部分组成，而整体结构与部分

结构有一致性。反之亦然。人类社会同样如
此。社会与个人属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
种整体与部分的结构关系有相同的性质，不

仅都包含道德、认知、体欲三个层面，而且这
三个层面的上下顺序也是一致的。

如此一来，我的三分法的适用范围就得

到了大大的扩展，由之前单纯道德研究扩大

至生命层级构成和社会层级构成。这种扩大
范围的三分法可称为“多重三分法”，而之前
仅用于道德研究的三分法则为“单一三分
法”。运用多重三分法可以有效说明坎陷为
什么必须“下降凝聚”。如上所说，坎陷概念
有三个要素，即“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
智归仁”，与本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下降凝
聚”。所谓“下降凝聚”，意思是说要开出科学
和民主，不能向上发展，必须向下发展，来一

个向下的大开大合。从多重三分法的角度来
看，这其实是说，生命层级构成和社会层级构

成从上往下都包含道德、认知、体欲三个层
面;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有很好的发展，唯独

认知发展不力，而科学和民主均离不开认知

层面; 因为道德在上，认知在下，道德高于认

知，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发展科学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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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就不能向上走，而必须向下走。简单来
说，“下降凝聚”就是从道德层面退出身来，发
展比其更低的层面。

二、“下降凝聚”应落实到性恶的层面

借助多重三分法不仅可以有效说明为什

么坎陷开出民主必须“下降凝聚”，而且有助
于检查牟宗三相关论述的不足。
坎陷论的目的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开出

科学和民主。牟宗三认为，科学与知性相关，
民主与政道相关，二者都是“中间架构性的东
西”，属于认知层，所以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必
须向下发展这一认知层。这种说法大体不
错，但细细思量，还是过于笼统了。说科学与
知性相关，是“中间架构的东西”，属于认知
层，这没有问题。科学确实是由理论理性负
责的，与认知相关，认知在道德层面之下，体

欲层面之上，处于居间形态。但将民主完全
归于认知层，由此确定它是“中间架构的东
西”，就不够到位了。民主确实与认知有关
联，任何社会制度的制定都离不开人的思想，

然而民主还有更为深厚的基础，不能完全归

于认知。牟宗三希望以坎陷的方式开出民
主，但他将科学和民主放在一起，统统置于认

知层，尚未讲到根本处。牟宗三坎陷论非常
有名，影响很大，但人们很难由此明了并清楚

说明“下降凝聚”在儒家文化脉络中如何具体
展开，到哪里为止，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

因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
出自己的努力。正因于此，在我看来，就儒家
文化脉络而言，“下降凝聚”不应笼统而说，拘
死在认知层面，而应以荀子性恶论为具体的

落脚点。

性恶论是荀子的代表性理论。荀子对
“性”有明确的界定: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

性。”②这一表述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生
之所以然”，意即生而具有的自然资质，特指
人生而具有的根据、本钱、道理。其次是“性
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意即“生
之所以然”与物相合的情况，特指在社会生活
中，人生而具有的自然资质与物相接，在相互

感应、阴阳交合中产生的变化，引出的结果。

荀子之所以讲“生之所以然”，一个重要
的指向是人的物质欲望: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

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

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③

饥了欲食，寒了欲暖，累了欲息，好利而恶害，

这些是人生而即有的，是“无待而然”者。这
种“无待而然”的物质欲望，可以称为“物欲之
性”④。

有趣的是，荀子虽然讲到物欲之性，但他

并不以此为恶:

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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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添对这个问题早有关注，认为牟先生顺着黑格尔讲“辩证的综合”，点出了儒家要实现外王理想必须走曲
折的路线，但问题是:“这个‘曲’是如何的曲法? 当道德良知要暂时从主位让开时，这个主位该让给什么事物才可以
成就出政治人格呢?”见李荣添:《从黑格尔历史哲学看儒家之新路向》，刘述先等:《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
第 233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第 41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63页。
荀子对于性的界定包括物欲之性和认知之性两个部分，为了行文简便，本文省去认知之性，只谈物欲之性。

关于认知之性的部分，可参见《儒学谱系论》第三章第三节“欲性之肯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 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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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
乱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
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

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
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 欲不及而

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
虽寡，奚止于乱! ①

有欲无欲，欲之多寡，这些情况虽有不同，但

与治乱没有直接关系。欲多了，心可以止; 欲
之不及，心可以使。治乱不在于欲望之本身，
而在于心。这些论述透显出一个重要问题:
荀子并不以物质欲望本身为恶。这是一个非
常有潜质的问题。世界上各种宗教对物欲基
本都持否定态度，与此不同，荀子延续孔子的

思路，并不将物欲与恶划等号，表现出极为鲜

明的特色，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当然，荀子还是清楚看到了任由物质欲

望发展一定会导致社会的混乱。这里有一个
关键词，就是“顺是”: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

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

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

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

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
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
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

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②

“顺是”就是顺着生理欲望的方向发展。顺着
这种方向发展，因为资源有限，直接结果便是

“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
生而礼义文理亡”，这些不好的结果是恶。由
此可知，荀子之性恶不是说人性本身就是恶

的，而是说人生下来有物质欲望，物质欲望无

限度发展会争夺不止，天下大乱，这个结果不

好，所以为恶。

荀子和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完全不

同。孟子走的是由仁心到仁政的路线，说穿
了就是将心比心，就是推恩。在孟子看来，每
个人都有仁心，君王也是如此。既然君王也
有仁心，将仁心推广于老百姓，也就可以施行

仁政了。与之相反，荀子论性恶的出发点是
承认每个人都有物质欲望，虽然物质欲望本

身不是恶，但如果任其发展，一定会引生混

乱，这个结果是不好的，故为恶。也正因为有
这种恶，所以需要明礼定分，加以治理③。荀
子严厉批评孟子的真正用意当从这个角度来

理解:

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

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

岂不过甚矣哉! 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

义矣; 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檃栝
之生，为枸木也; 绳墨之起，为不直也; 立

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
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④

好的理论当有辨合，有符验。性善论不符合
这一原则，只是坐着讲空话，在现实生活中无

9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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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426－428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434－435页。
东方朔将荀子明礼定分的思想概括为“客观架构之极成”，据我理解，这其实就是强调礼的客观性，否定将礼

完全归于性善的套路。参见东方朔:《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
303－320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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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这套理论去做，
其结果必然是“去圣王，息礼义”。荀子否定
孟子，不承认人性为善，对人性持不信任态

度，表面看是对人性有不同的理解，其真正的

用心是对政治操作层面的考量，是强调要治

理好社会必须“立君上，明礼义”。这个道理
浅显而明确: 如果人性为善，将治理国家的希

望寄托于圣王推恩，那么礼义法度就没有必

要了; 而要彰显礼义法度的重要，健全社会制

度，就不能讲性善，只能讲性恶。
这个问题置于西方民主传统背景下就显

得更为明朗了。西方民主传统的渊源可追溯
到古希腊，但真正的民主制度建立则始于英

国。公元 13世纪初，英王为了夺回失去的土
地，征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与法兰西开战，爆

发了大范围的叛乱，国王迫不得已与反叛贵

族签署了《大宪章》。随后经过数百年的反
复，直到 17 世纪末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
代，以议会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才

初步得以建成。到英国革命结束时，分权制
衡与多数决定这两项对后世资本主义民主制

度影响深远的基本原则，都已经出现并付诸

实践，分别构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

权组织构建和政权运行所遵循的基本法则①。
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有力说

明，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一种观念、一种
思想、一种制度，而是以社会不同团体特殊经
济要求为根基的。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便
谈不上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反之，有了自己
的经济基础，就一定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维护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要求如果与其他团
体发生矛盾，或通过协调解决，或通过革命解

决。民主的好处是打开了一个通道，可以通
过协商调和各个不同集团的利益。一旦缺少
这种机制，就只剩下革命一条路了。协商看
起来温文尔雅，没有革命那样暴力，但维护自

身经济权利这个核心并没有不同。

荀子学理的意义由此就显现出来了。上
面讲过，荀子以“生之所以然”为性，这个“所
以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的物质欲望。

人有物质欲望，物质欲望的要求不可穷止，任

其发展，必然引生社会的混乱，需要制定礼

法，加以校正。这里的关键是物质欲望。荀
子虽然不以物质欲望本身为恶，坚守了孔子

创立儒学以来对物质欲望的一贯立场，但他

还是看到了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的不好结

果，并以这种结果为恶。社会之所以需要礼
义法度，完全是因为有恶。恶的名称固然不
好听，但它的巨大历史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这刚好契合黑格尔的名言:“当他们说人本性
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个很伟大

的思想; 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

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

思想。”②黑格尔这一思想告诉我们，推动社
会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动力不是善，而是恶。

以此反观荀子，性恶论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历史上关于荀子的研究不计其数，即使不赞

成荀子立场的人大多也承认性恶论有自己的

价值，但这些说法总体看还比较一般，大多未

能从恶的历史作用的角度凸显性恶论的意

义。我不满意牟宗三只将民主规定为“中间
架构性的东西”，好像开出民主只须“下降凝
聚”向下发展认知层面就可以了似的，进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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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房宁、冯钺:《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相关问题》，《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 4期，第 11－17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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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向下发展应主要围绕荀子展开，以性恶论

为落脚点，就是由此而来的。必须明白，民主
的产生离不开恶，不承认恶的历史作用，就不

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才提出儒家现代政治应以荀子为基础，

“荀子是儒学史上第一个能够系统正视恶的
历史作用的思想家”①，其理论意义不可
小觑。

三、性恶论必须加以重大改造

既然恶的历史作用如此重要，荀子早在

两千多年前就创立了性恶论，为什么儒家没

有走上民主道路呢? 原因同样隐藏在荀子思

想内部。
首先，性恶论尚未上升到法权的高度。

法权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一般理解为通过法

律确认并保证的权利。在西方思想史上，黑
格尔的法权思想有重要影响。《法哲学原理》
下面这段话曾被反复引用:

对私权和私人福利，即对家庭和市

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国家一方面是

外在必然性和它们的最高权力，它们的

法规和利益都从属于这种权力的本性，

并依存于这种权力; 但是，另一方面，国

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

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

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

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②

黑格尔认为，国家既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

在必然性，又是其内在目的。就外在必然性

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依存于国家，这种依存

表面看是一种强制，其实是家庭和市民社会

的充分发展。就内在目的而言，国家又是家
庭和市民社会的主体，是这些私人领域发展

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目的，是“客观精神”发展
的最高体现。尽管这一论述将观念变成独立
主体，头脚倒置了，但黑格尔由此凸显的“私
权和私人福利”的重要性，有着极高的理论意
义。西方非常重视对于个人财产的尊重，私
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刻在人心底的天条，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③是不言自
明、牢不可破的信念，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
体现。

性恶论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足。荀子看
到人的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必然争夺不止，

引发社会混乱，需要以礼义法度加以治理，这

自然是对的。但他没有以此为出发点，进一
步强调对物质欲望的掌握是人的一种权利，

更没有怀疑君权掌管一切，其权力来自血缘

世袭的合理性。当然，这不能归咎于荀子，更
应在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寻找原因。中国是一
个农业社会，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由

此形成家国同构的奇特现象。家是国的浓缩
版，国是家的扩大化，君王其实就是一个大家

长，掌管着一切。仅以土地制度为例。中国
在商周之前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公有制，

农业生产往往采取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商
周时期出现了以井田为基本形式的制度，土

地为国家所有，最高统治者将土地层层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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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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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波:《儒学谱系论》，第 71页。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 261页。
英国首相威廉·皮特 1763 年在国会的演讲中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能够对抗国王的权威。

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 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淋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

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这个说法蕴含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深刻道理，“风能进，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的谚语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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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个贵族，贵族所有的为公田，其余为私

田。劳动者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不会有土地私有的观

念了。
有鉴于此，我们今天要在性恶论的基础

上开出民主，在观念上要有所更新，明确开出

民主只是肯定物欲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大力

发展法权思想。仍以土地制度为例。战国之
后，中国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包括君主土地

私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自耕农土地私有
制，土地可以自由转卖，但“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仍然十分浓
厚，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然归属国家，最高统

治者可以随时以任何一种名义没收他人的土

地，收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况反反复复验证
了这样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明确坚定的法权

意识，个体不能真正独立，皇权掌管一切，即

使拥有了土地或其他形式的财产，一场风雨

下来，根本抵抗不住最高权力的侵蚀和剥夺。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背景下，没有法权意识，个

人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个体，民主只能像飘

在天上的云，不可能真正落在人间。
其次，性恶论仍保留了圣人的理念。荀

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毕竟出于儒家思想

传统，对儒家传统的圣人观念笃信不疑。在
他看来，圣人同庶人同，性也是恶的，但圣人

认知力量更强，可以利用这种能力制定礼义

法度。因此，圣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作用
至关重要: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

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 故曰: 文久
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

褫。故曰: 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

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

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

事人之君也。故曰: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

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

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 以
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
谓也。①

人与禽兽之别，重在人有辨，禽兽无辨。辨最
重要的是分，分最重要的是礼，礼最重要的是

圣王。与之相比，法要差一个等级。法是由
人制定的，时间久了难免消亡乃至绝迹。圣
王就不同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应改

变。因此，决定历史发展变化最根本的因素，

是看人能不能合于道; 而人能不能合于道，最

根本的因素是“审其人所贵君子”，也就是能
不能有圣人出现。

这个问题与幽暗意识相关。在《幽暗意
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张灏对幽暗意识这一
概念做了如下说明:

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

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

省悟: 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柢固，这个

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

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②

幽暗意识来自对于人性或宇宙中某些黑暗力

量的警觉和省悟。因为有这种警觉和省悟，

所以对人性不抱信任态度，想方设法建立律

法制度加以制衡。西方政治传统中虽然有不
同的流派，但正视人性阴暗的力量从未消失。
“欧美知识分子，本着这份幽暗意识，对人类
的堕落性与罪恶性，时时提出警告，对自由主

义在现代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陷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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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荀子集解》，第 7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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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唤醒警觉。”①在他们的思想传统中，人有
原罪，人性为恶，权力无法消除与生俱有的毒

素，地位越高的人，罪恶也越大。因此，“总统
是靠不住的”，“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权
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

化”，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近代西方之所
以坚守民主政治，离不开基督教传统的这种

幽暗意识。基督教对人们最深刻的影响，就
是告诫人们时时警惕无所不在的罪恶，对权

力抱有高度的警觉，不要相信政治上的圣人，

防止他们使坏作恶，殃及国家和百姓。
以此反观儒学传统，不难明白，中国过去

未能产生民主，除缺少法权观念外，另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过于相信圣人。中国与西方的政
治传统完全不同。在古希腊，柏拉图先是推
行哲学王理念，发现这一理想难以实现，又主

张民主法治。中国则始终对圣人抱有幻想。
这并不是古人智慧不够，而是在家国同构的

特殊背景下，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
荀子也是如此。他虽然力倡性恶论，但并没
有在圣人问题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情
况对中国之后政治发展的走向产生了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人们总是天真地将治理国家的

希望完全寄托在圣人身上，幻想哪一天有一

个圣人出现。如果真有圣人出现，在地上建
立天国，那将是民之幸，国之幸。但圣王千古
难寻，圣王与魔鬼只有一念之隔，如果不怀疑

权力血缘世袭的合理性，没有圣王也会作恶

的思想准备，缺乏纠错机制，不仅在地上建立

天国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更会直接把社会

拖入地狱，把人变为魔鬼。因此，与其寄希望
于圣王，不如退而求其次，以性恶论为根基，

在制度建设上多动脑筋，扎扎实实建立严格

的制度，确保纠错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既

警惕小人作恶，更防止圣人伤人②，可能更为

有效可靠。
由此不难明白，我强调儒家现代政治当

以荀子为基础，绝不是要原封不动地照搬荀

子。以荀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必须明确荀
子思想内在的这个缺陷，对其加以重大改造。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仅不能走上现代政

治之途，甚至可能重新踏上先秦由儒家到法

家，重视帝王之术，导致政权二世而亡的老

路。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稍加补充。我说

儒家现代政治应该以荀子性恶论为基础，不

是要完全抛弃孟子性善论的传统。纵观历
史，孟子强，荀子弱，人们普遍相信性善，鄙视

性恶，这是我们政治传统的底本。在这种特
殊的背景下，重新以性恶论为基础开出民主

固然重要，但如果弃孟子一系于不顾，同样要

不得。这里有一个要不要坚持道德理想主义
的问题。丢掉了这个精神，像某些现代西方
政治家那样主张道德归道德，政治归政治，一

定会犯重大的历史错误。
( 责任编辑: 张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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